
国务院批转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关于在第四次全国人

口普查前进行户口整顿工作报告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7102.htm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八日） 国务院同意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

关于在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前进行户口整顿工作的报告》，

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当地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在第四

次全国人口普查前进行户口整顿工作的报告 一九八二年第三

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为了适应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我

国的户籍管理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特别是近年来实行了

居民身份证制度，进一步加强了户籍管理工作；管理手段亦

有改进，有三百多个市县开始建立人口基本信息计算机管理

系统，输入了一亿多人口的基本信息。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

和完善。为及时准确地向国家提供人口资料，有效地服务于

服务于社会，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户口登记管理方面也出现了许多

新情况、新问题。当前，公民和一些行政管理部门执行户籍

法规的观念比较淡薄，不按规定申报、登记户口的情况越来

越严重。一些地方违反国家规定，不准超计划生育的婴儿申

报出生户口的现象屡禁不止，据调查资料推算，全国每年出

生婴儿不申报户口的至少有三、四百万人；尤其是农村地区

，由于户籍管理机构不健全，出生不申报、死亡或迁出不注

销的情况更为严重；流动人口大量增加，不按规定申报暂住

户口的问题也十分突出。此外，由于工作、生活条件的限制

和某些政策的制约，公民常住地与常住户口登记地不一致（



即所谓的“人户分离”）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多年来形式的

城乡均无户口的人员有增无减。这些问题不仅造成管理上的

混乱，直接影响全国人口统计的准确性，而且给即将进行的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因此，在第四次全

国人口普查登记之前，进行一次户口整顿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根据《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现就户口整顿工作的

有关事项报告如下：一、组织领导。户口整顿是人口普查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证人口普查质量的一项重要基础

工作。这顶工作时间紧、难度大、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各

级政府必须切实加强领导。户口整顿工作由人口普查领导小

组办公室和公安机关负责组织实施，计划生育、粮食 、劳动

、民政 、财政、宣传等部门要密切协作 ；要充分发挥基层组

织 ，特别是居（村）民委员会的作用，充分发动群众、依靠

群众；要抽调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而又认真负责的工作人

员，按照统一部署，切实搞好户口整顿工作。二、方法和步

骤。户口整顿工作采取对常住户口和暂住户口分别入户核对

的方法进行。城镇的户口整顿要按户口登记内容逐人逐项核

对无误，农村地区的户口整顿应将户口登记的姓名、性别、

出生日期、民族等主要内容核对无误。户口整顿的重点是查

清不报或漏报和不按规定注销常住户口的底数，以及外来暂

住人口的底数。今年内各地可结合人口普查登记工作的试点

和公安机关一九八九年人口统计年报核对户口工作，进行户

口整顿试点。一九九○年一月在全国开展户口整顿，五月底

以前全面检查验收完成整顿任务，并编制出普查区内各户户

主姓名底册，作为普查登记时的参考。户口整顿的验收采取

抽样检查、逐级验收的办法，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切实把好



质量关。各人口普查办公室和公安机关要认真抓好户口整顿

的试点工作，通过试点总结经验，并联系实际培训干部，使

他们学习掌握户籍管理法规和政策，明确户口整顿的工作方

法和步骤。三、政策的原则。户口整顿的依据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有关户口政策规定，有关问题按下

列原则处理： （一）对出生婴儿不申报户口的问题要严格依

法办事。任何地方都不得自立法规，限制超计划生育的婴儿

落户。对于未办理独生子女证、未施行节育手术、超计划生

育以及早婚生育婴儿和非婚生育婴儿的，地方政府和计划生

育部门应当依据有关政策和行政法规予以批评教育以至行政

处罚和经济处罚。但对已出生的小孩，应按照国务院及公安

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有关规定给予登记户口。 （二）

对人户分离问题，由有关单位协助公安机关按有关政策妥善

解决。凡单位搬迁、职工调动，包括随迁家属，人已到外市

县居住而户口尚未迁走的，应由主管单位负责动员，将户口

和粮食关系迁到常住地。在本市县范围内，住址变动户口尚

未迁移造成人户分离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

条例》和公安部的有关规定，动员他们将户口迁到现住地。 

（三）对居住在市镇的无户口（即常住户口待定）人员，按

照国务院和公安部的有关规定，符合在市镇落户的，应有步

骤地予以解决；不符合在市镇落户的，应由有关部门尽量动

员他们返乡，农村要妥善安置、恢复户口，所生子女准予随

母落户。对居住在水上零散船只的无户口人员，原则上应动

员他们返回原常住地落户，无返回条件的，按照国务院和公

安部的有关规定，符合落户条件的，可以在现住地申报落户

。对于流入到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农村定居的，或已成为矿



区、林区职工的无户口人员，一般不要再遣返，流入地与流

出地联系协商后，可就地准予落户。 对暂时无法解决落户问

题的无户口人员，不论其居住在哪里，现住地户口登记机关

均应造册登记，待人口普查登记结束后再解决其落户问题，

并按照规定申领临时身份征。 （四）对于暂住人口，应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公安部的有关规定，做

到人来登记，人走注销。对于从事建筑施工的暂住人口，应

根据“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加强管理。对于无正当理由

滞留的人员和上访人员，应及时动员回去；对外来乞讨人员

和精神病人，民政部门要及时遣返。通过户口整顿，应切实

加强对暂住人口的管理工作。 （五）对重户重口、漏户漏口

和各种登记项目差错，要通过户口整顿切实解决。对于死亡

、迁出和参军、出国等未注销户口的以及出生、迁入、复员

、回国等未登记户口的，都要核对清楚，该注销的注销，该

登记的登记。对于要求更改姓名、出生日期、民族的，要严

格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对于婚姻状况、职业、文化程度等户

口登记内容已经发生变化的，依据有关凭证及时予以变更。

四、经费。户口整顿经费纳入人口普查经费预算，按照有关

规定，由各地统筹安排。经费可由人口普查办公室统一支配

或由公安机关直接支配，无论哪一种开支形式，都必须精打

细算，厉行节约，并保证专款专用，切实用在户口整顿和加

强户口管理的建设上。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检查和监督。五

、宣传。户口整顿涉及千家万户，宣传工作十分重要。各地

要根据户口整顿宣传提纲，充分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宣

传形式，结合人口普查宣传工作，广泛宣传户口整顿的意义

和必要性。要认真宣传解释有关户口政策，进行深入的动员



，做到家喻户晓，使广大群众受到一次户口法规和人口政策

的教育，取得广大群众的理解、支持与配合。 通过户口整顿

，公安机关要进一步健全户口登记制度和户籍管理机构，加

强人口统计工作。已设公安派出所的乡镇应逐步接管户口；

未设派出所的，要指定人员分别专管或兼管乡、村两级户口

登记和人口统计工作。大中城市以及其他有条件的地方，公

安机关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人口基本信息计算机管理系统，以

便随时为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提供准确的人口统计资料。同

时，要促进居民身份证的颁发、使用工作。对尚未申领居民

身份证的公民，应及时补发证件，提高领证率。此外，户口

整顿工作要同当前打击各种违法犯罪分子有机地结合起来。 

各地对这次户口整顿的组织领导、队伍培训、宣传动员、调

查整顿、改进和加强业务建设等项工作的经验、成果以及教

训，要认真总结，及时向国务院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

组和公安部报告。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认真贯彻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